
   

 6496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4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方議員信淵 

 

 

 

 

 

 

 

 

 

 

 

 

 

 

 

 

 

縣市合併改制

後，原縣轄區

門牌凌亂，建

請辦理門牌整

編。 

 

 

 

 

 

 

 

 

 

 

 

 

 

 

 

 

 

民 政 局

 

 

 

 

 

 

 

 

 

 

 

 

 

 

 

 

 

 

 

一、原縣轄區多為舊聚落型

態，或因建築物施工起

造先後，或因編釘後房

屋重建、拆除，或因預

留號碼不足等造成當地

門牌凌亂，但居民在地

數十年的生活，對地形

、地貌及門牌號序非常

熟悉。 

二、考量門牌整編事涉民眾

20 多種證件變更，影響

權益甚鉅，各戶政事務

所於整編前，依據相關

法規並斟酌實際狀況及

有關住戶意願，慎重擬

訂定「整編門牌計畫」

報本府民政局核備後實

施。 

三、本府民政局業已函請各

戶所辦理門牌清查，若

有門牌編釘紊亂或原編

門牌不符現行規定之情

形，審視人力與經費狀

況，分別列入年度工作

計畫，據以辦理門牌整

編作業。 

 
 



   

 6497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67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方議員信淵 

 

 

 

 

 

 

 

 

 

 

 

 

 

 

 

 

 

 

 

 

 

 

 

 

 

 

 

 

區公所執行小

型工程品質的

提升是高雄縣

市合併後的進

步表徵，民政

局辦理監工學

堂各區公所同

仁參與的情形

與成效。 

 

 

 

 

 

 

 

 

 

 

 

 

 

 

 

 

 

 

 

 

民 政 局

 

 

 

 

 

 

 

 

 

 

 

 

 

 

 

 

 

 

 

 

 

 

 

 

 

 

 

 

答詢摘要： 

本局萃取公共工程委員會訂

頒之品管教材，已辦理三場

監工學堂教育訓練，邀請 38

區公所同仁共計 209 人參加

。 

另本局已成立技術工作小組

，刻正研擬小型工程施工查

驗規範、標準圖及施工規範

等相關配套控管措施文件中

。 

細節內容： 

我國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

諾簽署政府採購協定，政府

為提升我國營建產業競爭力

，公部門自辦設計監造作業

轉向委外辦理，意即技術行

政分流，再者，公務人員退

休潮產生經驗斷層，致使新

進工程人員缺乏實務判斷能

力成為普遍觀象。 

小型工程之特性為規模小、

需求龐大、施工期短、技術

風險較低、缺乏大型優質廠

商投標誘因。據此，本局除

辦理年度考核外，自本（102

）年起分別於 4 月 3 日、12

日及 26 日，假鳳山及旗山辦

理三場監工學堂小型工程品



   

 6498

（方信淵）

 

 

 

 

 

 

 

 

 

 

 

 

 

 

 

 

 

 

 

 

 

 

 

 

 

 

 

 

 

 

質管理標準課程，共計 209

人參加，期使區公所工程同

仁建立品管基本認知與強化

本職學能。 

另本局已成立技術工作小組

刻正研擬小型工程施工查驗

規範、標準圖及施工規範以

供各區公所執行小型工程施

工之參考使用，藉此配套促

進區公所在專業人力不足情

況下，將小型工程特性化繁

為簡爭取效率，以落實小型

工程施工品管查驗作業，並

提供區級工程督導小組及本

局年度考核之依據。 

 

 

 

 

 

 

 

 

 

 

 

 

 

 

 

 

 

 

 
 



   

 6499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74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方議員信淵 

 

 

 

 

 

 

 

 

 

 

 

 

 

 

 

 

 

 

 

 

 

 

 

 

 

 

 

 

岡山地區是否

設立殯儀館。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目前本市公立殯儀館設

施數量如下： 

殯儀館部分： 

1.停柩室（寄棺室）

：93 間。 

2.第一殯儀館現有53

間（平面 9 間、冷

凍大樓內 44 間）。 

3.第二殯儀館現有40

間（仁武、橋頭、

大社）。 

禮廳及靈堂： 

第一及第二殯儀館現

有禮廳各 10 間，總計

20 間。 

二、目前合法私立殯儀館設

施數量如下： 

古園殯儀館（位於岡山

區）： 

1.停柩室（寄棺室）：9

間。 

2.禮廳及靈堂：6 間。 

三、查本市戶籍人口統計資

料，岡山區目前人口數

約 9 萬 7 千餘 ，101 年

度死亡人數 704 人，評

估未來使用量，第二殯

儀館及私立大吉座吉園

殯儀館等設施數量應可



   

 6500

（方信淵）

 

 

 

 

 

 

 

 

 

 

 

 

 

 

 

 

 

 

 

 

 

 

 

 

 

 

 

 

 

滿足治喪家屬之需求，

但為服務岡山地區居治

喪需求，將評估岡山地

區未來都市發展、人口

聚集情形再行研議，設

置殯儀館之必要性。 

 

 

 

 

 

 

 

 

 

 

 

 

 

 

 

 

 

 

 

 

 

 

 

 

 

 

 

 
 



   

 6501

（方信淵）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9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1001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方議員信淵 

 

 

 

 

 

 

 

 

 

 

 

 

 

 

 

 

 

 

 

 

 

 

橋頭區白樹里

第七公墓第三

期遷葬案補償

費發放進度。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橋頭區白樹里第七公墓

第三期遷葬案，原查估

墳墓座數 680 座、因墓

區係日據時期未規劃之

既有公墓，常有大面積

墓座間夾雜土石墓或小

面積墳墓，不易察覺，

又因大型墳墓較多，而

概估補償費以一般墳墓

面積計算，故遺漏查估

計 70 座，遷葬墳墓座數

為 750 座，致遷葬補償

費不足。 

二、本案於 103 年度編列預

算 2,406 萬 2,000 元，

俟預算程序完備加速核

發遷葬補償費。 

 

 

 

 

 

 

 

 

 

 

 

 
 



   

 6502

（林富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20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林議員富寶 

 

 

 

 

 

 

 

 

 

 

 

 

 

 

 

 

 

 

 

 

 

 

 

 

 

 

 

 

本席議員建議

案為何撤案？

 

 

 

 

 

 

 

 

 

 

 

 

 

 

 

 

 

 

 

 

 

 

 

 

 

 

 

民 政 局

 

 

 

 

 

 

 

 

 

 

 

 

 

 

 

 

 

 

 

 

 

 

 

 

 

 

 

 

一、查林議員所指係為 102. 

7.8 本府主計處以高市

府主公預字第 10203839 

700 函送之第 19次編號

923 號議員建議案，本

案案內因包含 15 處建

議位置，且涉及市府不

同局處業務，爰本局基

於市府一體分別於 8/1

、8/6、8/7、8/9 辦理

會勘釐清，確認其分屬

民政局、水利局、農業

局、殯葬處及高雄農田

水利會等權管業務，本

府民政局並隨後將會議

紀錄發送相關單位憑辦

。 

二、按本府主計處告知，有

關議員建議案因管控需

要，原則以一案一局（

處）為主，上述 923 號

議員建議案因事涉 3 局

業務，故民政局於全數

會勘完竣後即建議議員

得否重新提案，俾便後

續分案由各機關據以憑

辦。 

三、另查議員建議案辦理流

程，須由議員提案經議



   

 6503

（林富寶） 

 

 

 

 

 

 

 

 

 

 

 

 

 

 

 

 

 

 

 

 

 

 

 

 

 

 

 

會發函市府辦理，撤案

亦同，是以；本府各局

處並無權限逕為撤案，

各受理局處僅得透過線

上管理系統（高雄市議

員地方建設建議系統）

登載辦理情形。 

四、綜上所述，本案疑因行

政作業傳達不夠確切嚴

謹，造成議員執行為民

服務業務困擾，深表歉

意，民政局內部將嚴謹

檢討流程，宣達所屬周

知，俾利提升管控績效

，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

生。 

 

 

 

 

 

 

 

 

 

 

 

 

 

 

 

 

 

 
 



   

 6504

（林富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1010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102.10.17 

 

 

 

 

林議員富寶 

 

 

 

 

 

 

 

 

 

 

 

 

 

 

林議員富寶 

 

 

 

 

 

旗山第一公墓

旁道路整建進

度。 

 

 

 

 

 

 

 

 

 

 

 

 

杉林第六公墓

旁道路整建進

度。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殯管處業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會同林議員富寶至

現場會勘，因該道路雜

草叢生，路況不佳，影

響掃墓民眾通行。 

二、經殯管處評估改善方式

及所需經費計約 395,9 

92 元，惟殯管處今（102

）年已無相關經費可支

應，以 103 年預算優先

支應，預定於明（103

）年清明節前完成施作

，提供安全妥適道路，

俾利掃墓民眾通行。 

 

有關杉林區第六公墓旁道路

崎嶇不平乙案，因屬六米以

下道路係屬杉林區公所維管

道路，經杉林區公所估算所

需經費約 289,500 元，因杉

林區公所今（102）年已無相

關經費可支應，將視 103 年

度預算檢討支應施作，俾利

民眾通行。 

 

 

 

 

 
 



   

 6505

（林芳如）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4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林議員芳如 

 

 

 

 

 

 

 

 

 

 

 

 

 

 

 

 

 

 

 

 

 

 

 

 

 

 

 

 

17 合 1「戶政

跨機關便民服

務措施」如何

讓民眾知道？

 

 

 

 

 

 

 

 

 

 

 

 

 

 

 

 

 

 

 

 

 

 

 

 

 

民 政 局

 

 

 

 

 

 

 

 

 

 

 

 

 

 

 

 

 

 

 

 

 

 

 

 

 

 

 

 

一、本市戶政跨機關便民服

務於 101 年度獲“市民

有感”第 2 名之肯定，

現階段合作辦理之機關

計有戶政、監理、地政

、稅捐、社會局、國稅

局、環保局、市立圖書

館、勞保局、健保局、

郵局、中華電信、台電

、自來水、瓦斯、農會

及漁會共 17 個機關，市

民至戶政事務所臨櫃辦

理戶籍遷徙、姓名變更

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變更案件時，經戶所同

仁詢問後，只要有一併

辦理相關業務需求者，

於填妥「通報作業民眾

同意書」並書明辦理項

目後，戶政人員即於線

上登錄申請事項並立即

傳輸同意書，即可完成

。 

二、有關戶政跨機關服務工

作，自開辦本服務以來

，已召開 2 次記者會宣

導，且每增加合作機關

或服務項目時，即主動

發布新聞稿，藉由報紙



   

 6506

（林芳如）

 

 

 

 

 

 

 

 

 

 

 

 

 

 

 

 

 

 

 

 

 

 

 

 

 

 

 

 

 

 

 

刊載廣為宣導請民眾多

加利用該便民服務，曾

四度接受廣播電台專訪

時極力推廣措施內容，

並藉由 1999 市民專線

、各機關跑馬燈等途徑

擴大宣導；未來除由戶

所同仁於民眾至戶所辦

理相關案件時主動協助

辦理外，亦將於戶所廳

舍適當地點製作精美宣

傳設施，以加強宣導效

果。 

 

 

 

 

 

 

 

 

 

 

 

 

 

 

 

 

 

 

 

 

 
 



   

 6507

（陳政聞）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9 高市府民宗字第 10232321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陳議員政聞 

 

 

 

 

 

 

 

 

 

 

 

 

 

 

 

 

 

 

 

 

 

 

 

 

 

 

 

 

本市宗教百景

投票之宣傳與

辦理情形？ 

 

 

 

 

 

 

 

 

 

 

 

 

 

 

 

 

 

 

 

 

 

 

 

 

 

 

民 政 局

 

 

 

 

 

 

 

 

 

 

 

 

 

 

 

 

 

 

 

 

 

 

 

 

 

 

 

 

一、內政部為打造臺灣具指

標性宗教觀光勝地做為

國際行銷之主要亮點，

爰推動「臺灣宗教百景

」活動，並請各地方政

府推薦轄內具有代表性

之宗教景點參加評選；

本市本次共推薦「佛光

山」、「岡山壽天宮」、「

苓雅玫瑰聖母聖殿主教

座堂」、「六龜一貫道天

臺山道場」、「內門宋江

陣」等 32 個提案。 

二、該活動評分標準全民網

路投票（佔 30％）及學

者專家評選（佔 70％）

，民政局曾於 8 月 28

日由蔡副局長至內政部

舉辦之記者會宣傳本市

宗教團體提案外，並將

宣傳海報分送本府各一

級機關、本市各區公所

及各里辦公處協助宣達

；另分別於 9 月 5 日、9

月 23日及 10月 11日行

文至本府各局處機關單

位鼓勵同仁及市民朋友

上網為本市宗教景點投

票。 



   

 6508

（陳政聞）

 

 

 

 

 

 

 

 

 

 

 

 

 

 

 

 

 

 

 

 

 

 

 

 

 

 

 

三、為加強宣導，民政局復

於 10 月 15 日廣發新聞

稿予各媒體記者，向市

民朋友們鼓勵投票，另

於 10 月 17 日請新聞局

協助於電視媒體發送跑

馬燈、臉書刊登相關訊

息，並通報本市各區公

所向同仁及市民宣傳投

票，以及通知各宗教團

體踴躍投票。 

四、截至 9 月底止，本市共

有 6 個提案進入百大排

名內，另於網路投票日

（10 月 20 日）截止後

查詢結果，本市總投票

數為全國第 5 名；進入

前 100 名之提案計 9 案

（包括佛光山寺、內門

順賢宮、內門宋江陣、

鼓山代天宮、六龜一貫

道神威天臺山天臺聖宮

、甲仙天壇元宋太祖宮

、壽山忠烈祠、苓雅玫

瑰聖母聖殿主教座堂、

旗山天后宮），內政部將

於 10 月 30 日始公告第

一階段之切確投票結果

。 

 

 

 

 

 
 



   

 6509

（陳政聞）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7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61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陳議員政聞 

 

 

 

 

 

 

 

納骨塔櫃位建

議規劃多元宗

教櫃位設置。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旗津生命紀念館新建工

程案： 

本案目前規劃骨灰（骸

）櫃位為 16,000 位，後

續將擴充增加骨灰櫃位

10,000 位，合計 26,000

位，上述櫃位將安置原

旗津區自建、港建納骨

塔櫃位數 11,000 位，尚

餘 15,000 位，並且考量

各宗教信仰，已有規劃

設計西教祭拜區，骨灰

櫃位 1,500 個（預估佔

用 15,000 位總數十分

之一）。 

二、路竹區第二納骨塔案：

路竹區第二納骨塔目前

設有 1 樓及 2 樓櫃位總

共 5,796 位，因原先路

竹鄉公所設計以佛、道

教為主，限於本（102

）年未編列經費修改櫃

位板面，預定明（103

）年籌措經費，就現有

櫃位規劃設置西教專區

。 

 

 

 
 



   

 6510

（洪秀錦）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0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67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洪議員秀錦 

 

 

 

 

 

 

 

 

 

 

 

 

 

 

 

 

 

林園區五福路

252 巷路面改

善辦理情形。

 

 

 

 

 

 

 

 

 

 

 

民 政 局

 

 

 

 

 

 

 

 

 

 

 

 

 

 

 

一、本案由林園區公所動支

經濟部工業局 102 年度

協助金 50 萬 7,126 元，

辦理五福路 252 巷路面

改善工程，改善面積約

為 1,000 平方公尺。 

二、本案業於 102 年 9 月 12

日發包，9 月 18 日決標

，10 月 9 日開工，工期

30 工作天，預計可於 10

月 30 日前完工。 

 

 

 

 

 

 

 

 

 

 

 

 

 

 

 

 

 

 
 



   

 6511

（林義迪）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林議員義迪 

 

 

 

 

 

 

 

 

 

 

 

 

 

 

 

 

 

旗山老街明年

燈會活動有無

規劃？活動期

間停車位、廁

所有無設置？

 

 

 

 

 

 

 

 

 

 

 

 

 

 

 

 

 

 

民 政 局

 

 

 

 

 

 

 

 

 

 

 

 

 

 

 

 

 

 

 

 

 

 

 

一、旗山區明年燈會活動，

目前刻正由旗山區公所

規劃設計中，並配合年

節有製作象徵其意象的

造型花燈，以萬盞春燈

、璀璨旗山為發想，營

造「點亮旗山」新亮點

契機。 

二、為迎接一年一度燈會，

旗山區公所已於旗山體

育場規劃女廁 12 間，並

於活動期間借用旗山國

小、天后宮廁所及於火

車站設置流動廁所供遊

客使用。 

三、另規劃設置擁有 296 個

停車位之高灘地停車場

乙座（工程已完成發包

），此外旗山分局及網球

場可提供約 120 個停車

位及租用私人空地亦可

提供約 120 個停車位，

俾有效舒解停車問題。 

 

 

 

 

 

 
 



   

 6512

（林義迪）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林議員義迪 

 

 

 

 

 

 

對於市民反映

事項各機關不

可相互推諉。

 

 

 

 

 

 

 

 

 

 

 

 

 

 

 

民 政 局

 

 

 

 

 

 

 

 

 

 

 

 

區公所乃市府之派出機關，

為一小型之市政府，市府充

分監督區公所積極落實為民

服務工作，如民眾反映的事

項非屬區公所業務權管，仍

請區公所本於市政一體原則

，積極協助民眾向相關單位

反映，並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 

 

 

 

 

 

 

 

 

 

 

 

 

 

 

 

 

 

 

 

 
 



   

 6513

（林義迪）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61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102.10.17 

 

 

 

 

 

 

 

 

林議員義迪 

 

 

 

 

 

 

 

 

 

 

 

 

 

 

 

 

 

 

 

林議員義迪 

 

 

 

 

 

 

 

 

旗山納骨塔櫃

位不足，目前

增設進度為何

？ 

 

 

 

 

 

 

 

 

 

 

 

 

 

 

 

 

辦理中元法會

前，請先行通

知民眾祭拜時

間。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旗山區納骨堂（景福堂

）現有設置 4,184 櫃位

，截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剩餘 868 位，該

納骨堂空間，尚可增設

約 2 萬餘櫃位，惟增設

櫃位需視市府財政情況

並逐年編列預算因應。 

二、因應當地風俗習慣，將

以坐西朝東、坐東朝西

櫃位合計 1,450 位優先

設置，所需經費約為 546

萬 4,914 元，已由 102

年市府第二預備金支應

，預定辦理期程為：102

年 11 月 19 日前完成規

劃設計、102 年 12 月施

工、103 年 3 月以前完

工驗收。 

 

一、殯管處 101 年委辦費預

算為 2,600 萬元，今（

102）年委辦費預算為

1,600 萬元，足足被刪減

1,000 萬元，僅有 1,600

萬元支應本市 27區 190

座公墓及28座納骨塔之

墓政業務，故旗山區普

渡法會經費由 101 年度



   

 6514

（林義迪）

 

 

 

 

 

 

 

 

 

 

 

 

 

 

 

 

 

 

為 16 萬元，至 102 年

度縮減至 6 萬元，為撙

節開支，今（102）未採

原個別寄送邀請函方式

，而改以電視第 4 台跑

馬燈及公告方式辦理。 

二、殯管處將與地方民意溝

通，取得共識，決定舉

辦法會的固定時間，第

一次將發函通知民眾法

會舉辦日期，俾利民眾

參與法會，另於各納骨

塔設立告示牌公告，並

於民眾申請納骨塔位時

，即告知民眾每年法會

固定時間，請民眾配合

，法會亦將以「簡約隆

重」方式辦理。 

 

 

 

 

 

 

 

 

 

 

 

 

 

 

 

 
 



   

 6515

（李眉蓁）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68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李議員眉蓁 

 

 

 

 

 

 

 

 

 

 

 

 

 

 

 

 

 

 

 

 

 

 

 

 

 

 

 

 

各區公所經辦

工程應考量性

質、位置、時

程，合併辦理

發包，以提升

採購效率並避

免同一工區重

複進場施工造

成擾民。 

 

 

 

 

 

 

 

 

 

 

 

 

 

 

 

 

 

 

 

 

民 政 局

 

 

 

 

 

 

 

 

 

 

 

 

 

 

 

 

 

 

 

 

 

 

 

 

 

 

 

 

一、有關 102.3.1 高雄市審

計處來函指出，本市共

計22個區公所部分案件

，因工程性質及發包期

程相近，卻未採取合併

發包，請市府查處乙案

，經本府工務局及民政

局彙整各區公所聲復資

料，2 次函復審計處後

再取得共識：「爾後各區

公所辦理年度計畫基層

建設小型工程採購，其

分標規模之決定，應簽

奉區長核定後為之」，合

先敘明。 

二、查本市各區公所除自有

預算外，亦承接本府其

他局處委託或補助業務

，其各項委託或補助業

務，性質不盡相同且經

費到位時程不確定，旗

美 9 區幅員遼闊，地理

條件變化差異大影響更

甚，若全然要求公所一

律合併發包，恐肇致互

為牽連發包時程延宕，

爰此；經與高雄市審計

處函文溝通後取得共識

，針對計劃型小型工程



   

 6516

（李眉蓁）

 

 

 

 

 

 

 

 

 

 

 

 

 

 

 

 

 

 

 

 

 

 

 

 

 

 

 

 

 

之分標策略，應簽奉區

長核定後為之，並已於

102.8.1 函文各區公所

照辦。 

三、為有效管控公所執行狀

況，民政局亦製表（招

標情形調查表）要求各

區公所之計畫型小型工

程需按月提報招標狀況

，觀察並輔導各區公所

除特殊原因外應將未達

公告金額之工程併案辦

理，公所若有不適當之

作為，將進行輔導改善

。 

四、另查各公所目進行之小

型工程，與管線單位挖

埋及本府水利局污水工

程關係甚為密切，本府

民政局鑑此，刻正研擬

施工查驗作業流程與標

準，其中即規範施工前

需邀集管線單位會勘，

避免重複開挖擾民情事

發生。 

 

 

 

 

 

 

 

 

 
 



   

 6517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周議員鍾㴴 

 

 

 

 

 

 

 

 

 

 

 

 

萬年季設置於

啟明堂的副舞

台，音響不佳

，致影響國際

樂演奏之品質

問題？ 

 

 

 

 

 

 

 

 

 

 

 

民 政 局

 

 

 

 

 

 

 

 

 

 

 

 

 

 

 

 

 

 

 

一、市府為活絡左營地方經

濟及推展城市觀光，每

年10月於左營蓮池潭辦

理「高雄左營萬年季活

動」，該活動已成為本市

秋季重要活動之一，每

年均吸引眾多民眾參與

，活動期間為讓民眾欣

賞各式精采表演，於主

舞台及啟明堂、孔廟之

副舞台每天均安排不同

的主題表演，有關啟明

堂副舞台音響不佳致影

響國樂演奏之品質，本

局已即時要求廠商改善

處理。 

二、為能確保各項活動演出

時的品質，本局除責成

廠商必須在事前做好各

項音響測試準備工作外

，並於節目演出前派員

至現場督導，俾利每天

節目順利演出。 

 

 

 

 

 

 
 



   

 6518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67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周議員鍾㴴 

 

 

 

 

 

 

 

 

 

 

 

 

 

 

 

本市左營區民

族一路1191巷

路面改善案。

 

 

 

 

 

 

 

 

 

 

 

 

 

 

民 政 局

 

 

 

 

 

 

 

 

 

 

 

 

 

 

 

 

 

 

 

一、查本案原列入左營區公

所 103 年度小型工程改

善計畫，業經本府民政

局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

邀集目關單位會勘，檢

視路面損壞狀況日趨嚴

重，已嚴重影響用路人

車安全，確有急需改善

之必要。 

二、另左營區公所於鄰近路

段有路面工程正進行改

善中，考量成本及迫切

性等問題，由本府民政

局檢討經費，責成左營

區公所依政府採購法辦

理路面改善事宜。 

三、相關路面刨鋪作業，業

由左營區公所偕同廠商

完成勘驗估價，並已於

102 年 10 月 24 日完成

路面刨鋪作業。 

 

 

 

 

 

 

 

 
 



   

 6519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宗字第 10232372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周議員鍾㴴 

 

 

 

 

 

 

 

 

 

 

 

 

 

 

 

 

 

 

 

 

 

 

 

 

 

 

 

 

楠梓區侯義祖

遷廟覓地辦理

情形？ 

 

 

 

 

 

 

 

 

 

 

 

 

 

 

 

 

 

 

 

 

 

 

 

 

 

 

民 政 局

 

 

 

 

 

 

 

 

 

 

 

 

 

 

 

 

 

 

 

 

 

 

 

 

 

 

 

 

一、為協助侯義祖（神壇）

取得用地作為新建廟棲

身所，本局業於 102 年

7月 23日邀請相關單位

現勘，並於 102 年 7 月

30日高市民政宗字第10 

231671900 號函知廟方

並副知周議員現勘紀錄

，因原覓新建廟棲身所

土地位於水利局轄管用

地，依法難作為廟宇遷

建地點，請廟方另尋其

他適當地點。 

二、另本局 102 年 9 月 27 日

以高市民政宗字第 10 

232134400 號函請市府

地政局查察附近是否有

未使用之轄管畸零地可

供廟宇租用，地政局於

102 年 10 月 7 日以高市

地政權字第 102327985 

00 號函復本局，廟方建

議區域範圍內無適當面

積之畸零地可供建廟使

用，本局復於 102 年 10

月 14日以高市民政宗字

第 10232225400 號函轉

知廟方並副知周議員在

案。 



   

 6520

（周鍾㴴）

 

 

 

 

 

 

 

 

 

 

 

 

 

 

 

 

 

 

 

 

 

 

 

 

 

 

 

 

 

 

三、有關楠梓區藍田段 2 小

段 1070-2 地號土地是

否適合建廟乙節，業管

單位市府工務局（養護

工程處）於 102 年 10 月

21 日以高市工養處字第

10237415600 號函復本

局，該筆土地使用分區

為兒童遊樂場用地，如

申請作為寺廟建築用地

，核與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不符。本局復於 102

年 10 月 24 日以高市民

政宗字第 10232312900

號函知廟方並副知周議

員服務處在案。 

四、本案除聯繫區公所持續

協助外，並請廟方另尋

適當地點後（請檢附地

籍圖並標示用地位置）

，送請區公所函轉本局

協助辦理後續事宜。 

 

 

 

 

 

 

 

 

 

 

 

 
 



   

 6521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92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周議員鍾㴴 

 

 

 

 

 

 

 

 

 

 

 

 

 

 

 

 

 

 

 

 

 

 

 

 

 

 

 

 

高雄大學特區

藍田社區綜合

活動中心規設

案。 

 

 

 

 

 

 

 

 

 

 

 

 

 

 

 

 

 

 

 

 

 

 

 

 

 

民 政 局

 

 

 

 

 

 

 

 

 

 

 

 

 

 

 

 

 

 

 

 

 

 

 

 

 

 

 

 

一、本案依「高雄市各區里

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

辦法」第七條第一款規

定，如有興建里活動中

心之需求，藍田里於區

公所提報計畫前先行籌

足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

，並存入區公所保管金

帳戶；利用既有公有之

閒置建物設置也需籌足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

且相關自籌款不得以政

府或公營事業單位之補

助款或回饋金抵充之。 

二、除需有自籌款作為將來

活動中心設置完成之管

理基金，鑑於興建里活

動中心總工程經費龐大

，本市財源籌措不易；

縣市合併後，資源整合

及基於開源節流的原則

下，政策朝向對現有閒

置空間設置活化。 

三、有關社區及老人活動中

心部分，本市楠梓區目

前設置有楠梓、宏昌等

老人活中心及清豐、仁

昌、惠豐、翠屏、宏毅

、宏榮、大昌、加昌、



   

 6522

（周鍾㴴）

 

 

 

 

 

 

 

 

 

 

 

 

 

 

 

 

 

 

 

 

 

 

 

 

 

 

 

 

 

 

獎卿養護中心及佛光山

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10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另為回應北高雄居民及

高齡長輩福利需求，本

府社會局已規劃設置北

長青中心；並有兒童少

年社區照顧服務中心、

新移民服務據點、兒童

發展中心、社會福利服

務中心及輔具源中心各

1 處，以提供市民多元

化、近便性福利服務，

茲經本府社會局評估楠

梓區資源尚為足夠，考

量有限福利資源，暫無

於楠梓區設置社區及老

人活動中心規劃。 

四、綜上所述，茲建議朝就

有閒置空間活化或鄰近

既有活動中心空間資源

（包含里活動中心、老

人活動中心、社區關懷

據點等）多加利用。 

 

 

 

 

 

 

 

 

 

 
 



   

 6523

（周鍾㴴）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58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周議員鍾㴴 

 

 

 

 

 

 

 

 

 

 

 

 

 

 

 

 

 

 

 

燕巢區深水山

第 15 區公墓

階梯崩落目前

處理情形。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有關民眾陳情深水山公

墓第 15 區公墓水泥梯

損壞，本局殯管處業於

102 年 4 月 15 日會同周

議員服務處凌主任及陳

情人現場會勘，確實因

水泥梯結構老舊，造成

崩塌。 

二、經殯管處評估改善方式

及所需經費計約 99 萬

元。 

三、本案業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委請由土木技師

公會薦派盧技師擔任規

劃設計、監造，目前辦

理工程採購，預定本（

102）年底前完成工程施

作，提供安全妥適墓區

步道。 

 

 

 

 

 

 

 

 

 

 
 



   

 6524

（伊斯坦大‧貝雅夫‧正福）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伊斯坦大．貝

雅夫．正福議

員 

 

 

 

 

 

 

 

 

 

 

 

 

 

 

 

 

六龜區樂樂埔

段行政管轄權

重新歸屬，請

會同原民會、

區公所、戶政

事務所召開會

議研議。 

 

 

 

 

 

 

 

 

 

 

 

 

 

 

 

民 政 局

 

 

 

 

 

 

 

 

 

 

 

 

 

 

 

 

 

 

 

 

現況說明： 

一、查桃源區建山段樂樂小

段 20 棟永久屋現行政

區域屬六龜區寶來里中

正路 202、203、205、

206、207、208、209、

210、211、212、213、

215、216、217、218、

219、220、222、223、

226 號，為原桃源區區

民因莫拉克災遷居至此

。 

二、現 20 棟已完成六龜區門

牌編釘，但居民（桃源

區的原住民）雖已進住

，但戶籍尚未遷入。 

處理說明： 

一、分配於此 20 棟居民之具

原住身分，其為維護權

益，要求將該戶籍調整

編釘為桃源區高中里。 

二、上開建議調整案，事涉

六龜區及桃源區當地居

民權益事項，市府尊重

民意決定，並將於近期

由本局邀集原民會、區

公所、戶政事務所召開

會議研議行政管轄權事

宜。 

 
 



   

 6525

（蘇琦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蘇議員琦莉 

 

 

 

 

 

 

 

 

 

 

 

 

 

 

 

 

 

 

 

 

 

 

 

 

 

 

 

 

區特色活動應

給予地方社團

長年舉辦的活

動更多協助並

審度補助原則

。 

 

 

 

 

 

 

 

 

 

 

 

 

 

 

 

 

 

 

 

 

 

 

 

民 政 局

 

 

 

 

 

 

 

 

 

 

 

 

 

 

 

 

 

 

 

 

 

 

 

 

 

 

 

 

一、為輔導本市各區公所辦

理區特色活動，發展地

方特色、凝聚社區意識

、促進經濟發展，本局

訂有「102 年度高雄市

政府民政局區特色活動

審核作業實施計畫」，由

各區公所就區特色活動

擬訂計畫向本局提出經

費申請，由本局統籌審

核計畫內容，依活動內

容決定額度，且申請案

金額逾五十萬者，由本

局組成審查小組審議，

期以無形中形成的競爭

氛圍，激發各區公所發

想、創新，或結合、運

用地方源，提出更豐富

、更多元化的特色活動

。 

二、貴席建議給予地方社團

長年舉辦的活動更多協

助案，本局將賡續推動

區特色活，除督請各區

公所加強整合轄內各項

資源與人才，以及區內

特色與文化資源，並鼓

勵結合轄內民間組織規

劃發展具特色性活動，



   

 6526

（蘇琦莉）

 

 

 

 

 

 

 

 

 

 

 

 

 

 

 

 

 

 

 

 

 

 

 

 

 

 

 

 

 

 

 

 

 

 

 

 

 

 

 

 

 

並俟各區公所提送計畫

案後，組成審查小組審

議計畫內容後核定辦理

。 

 

 

 

 

 

 

 

 

 

 

 

 

 

 

 

 

 

 

 

 

 

 

 

 

 

 

 

 

 

 
 



   

 6527

（許慧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民自字第 10232370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許議員慧玉 

 

 

 

 

 

 

 

 

 

 

 

 

 

 

 

 

 

 

 

 

 

 

 

 

 

 

 

 

請問局長對大

社區仁大工業

區敦親睦鄰回

饋金年度結餘

款以現金平均

發放給區民的

看法？ 

 

 

 

 

 

 

 

 

 

 

 

 

 

 

 

 

 

 

 

 

 

 

民 政 局

 

 

 

 

 

 

 

 

 

 

 

 

 

 

 

 

 

 

 

 

 

 

 

 

 

 

 

 

一、有關仁大工業區廠商敦

親睦鄰回饋金結餘款是

否可以現金發放，參照

高雄市審計處抽查本市

區公所 101 年度期中財

務收支之缺失事項，引

述環保局 99 年 8 月 13

日函示，回饋金係回饋

廢棄物處理場（廠）附

近居民，以提升當地生

活環境品質及促進公共

建設等為目的，非屬一

般性之損害賠償性質，

以現金發放…並不符前

項支用範圍。 

二、對於上開回饋金結餘款

平均發放給區民，在未

法制化前，係由民間協

會主導決定，市府較無

約束力，但在法制化後

，參照審計處的規定，

並參酌大社區公所訂定

「高雄市大社區執行仁

大工業區廠商敦親睦鄰

回饋金審議小組作業要

點」第一條立法宗旨，

係為使該回饋金充分合

理使用，並確實發揮地

方建設及社會公益之功



   

 6528

（許慧玉）

 

 

 

 

 

 

 

 

 

 

 

 

 

 

 

 

 

 

 

 

 

 

 

 

 

 

 

 

 

 

 

能。如以現金方式平均

發放戶，與發揮地方建

設及社會公益之功能未

盡相符，爰認為較不適

合。 

三、惟日後大社區公所執行

仁大工業區廠商敦親睦

鄰回饋金，均需經審議

小組審議決定，本局基

於地方自主性，尊重審

議小組決定。 

 

 

 

 

 

 

 

 

 

 

 

 

 

 

 

 

 

 

 

 

 

 

 
 



   

 6529

（林宛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76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林議員宛蓉 

 

 

 

 

 

 

 

 

 

 

 

 

 

 

 

 

 

 

 

 

 

 

 

 

 

 

 

 

前鎮區鎮昌鎮

榮里活動中心

地下室及二樓

設施老舊及前

鎮四里活動中

心收費不盡合

理，請研議改

善。 

 

 

 

 

 

 

 

 

 

 

 

 

 

 

 

 

 

 

 

 

 

民 政 局

 

 

 

 

 

 

 

 

 

 

 

 

 

 

 

 

 

 

 

 

 

 

 

 

 

 

 

 

鎮昌鎮榮里活動中心設施老

舊改善乙節： 

查該活動中心 1 樓部分，經

前鎮區公所評估改善需求後

，本局業於 102 年 6 月 11

日函文同意補助區公所辦理

改善完竣，惟本市現轄管里

活動中心眾多（共計 121 處

），囿於本市財政困窘，且各

區里活動中心申請補助案件

眾多，故尚無法一次到位全

部補助，有關鎮昌鎮榮里活

動中心 2 樓及地下 1 樓改善

部分，本局已請前鎮區公所

評估改善需求，並儘速辦理

改善；倘公所有經費需求，

亦請前鎮區公所函報本局申

請經費補助，本局將同步於

整體財務上就預算為匡列必

要支出及執行率進行通盤檢

討，以補助區公所辦理改善

。 

前鎮四里收費不盡合理乙節

： 

一、有關前鎮四里活動中心

收費不盡合理部分，經

向區公所查詢，前鎮四

里活動中心使用收費（

場地代辦清潔費）標準



   

 6530

（林宛蓉）

 

 

 

 

 

 

 

 

 

 

 

 

 

 

 

 

 

 

 

 

 

 

 

 

 

 

 

 

 

 

 

 

 

 

 

 

 

 

 

 

 

 

 

 

 

 

 

 

 

 

 

 

 

 

 

 

 

 

 

 

 

 

 

 

 

 

 

 

 

 

 

 

 

 

 

 

 

 

 

 

 

 

 

 

 

 

 

 

 

 

 

 

 

 

 

 

 

 

 

 

 

 

 

 

 

 

 

 

 

 

 

 

 

 

 

 

 

 

 

 

 

 

 

 

 

 

 

 

 

 

 

 

 

 

 

 

係依據高雄市里活動中

心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由

該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

會訂定，並經前鎮區公

所公告期滿後實施，目

前前鎮四里活動中心由

前鎮區公所代管，該里

活動中心收費標準仍予

沿用，依據高雄市里活

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辦

法規定及使用者付費原

則，使用人倘向該所申

請活動中心辦理活動時

，應繳納代辦清潔費，

收費標準如下：8 小時

1,000 元（含用冷氣），

換算每小時為 125 元。 

二、另由前鎮區公所查詢鎮

陽社區發展協會申請使

用活動中心登記記錄：

102 年 7月至 10 月共計

43 天，每天使用 2 小時

，下午 19 時 30 分至 21

時 30 分，共計該所酌收

場地清潔費為新台幣 10 

,750 元（皆繳入市庫，

次查該里活動中心 6 月

及 8 月份水電費支出共

計新台幣 16,082 元（由

該所預算支應，由此觀

之，財務收支已顯失均

衡，面臨 10 月份起電價

調漲及明（103）年度預

算緊縮，若調降收費標



   

 6531

（林宛蓉） 

 

 

 

 

 

 

 

 

 

 

 

 

 

 

 

 

 

 

 

 

 

 

 

 

 

 

 

 

 

 

 

 

 

 

 

 

 

 

 

 

 

 

 

 

 

 

 

準，將使收支失衡的情

況更加惡化，爰此，該

里活動中心使用收費標

準本局將另請該所視爾

後活動中心水電費支出

情形，適時予以評估調

整。 

 

 

 

 

 

 

 

 

 

 

 

 

 

 

 

 

 

 

 

 

 

 

 

 

 

 

 
 



   

 6532

（陳明澤）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57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17 

 

 

 

 

 

 

 

 

 

 

 

 

 

 

 

 

 

陳議員明澤 

 

 

 

 

 

 

 

 

 

 

 

 

 

 

 

 

湖內區第二納

骨塔琉璃瓦改

善工程進度。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業經本府民政局 102 年

6月 20日高市民政基字

第 10231336200 號函核

定，本案經費由民政局

102 年基層建設小型工

程設備及投資－公共建

設及設施費項下陳明澤

議員建議款支應辦理。 

二、本案於 102 年 7 月 11

日（星期四）在湖內區

公所召開預算審議會完

竣。另於 102 年 8 月 29

日開標完竣，復於 102

年 9 月 10 日簽約，並於

102 年 9 月 16 日開工，

工期 90 天、預計年底完

工。 

三、於 102 年 10 月 22 日止

預訂進度為 11.9％，實

際進度為 31.24％。 

 

 

 

 

 

 

 

 

 
 



   

 6533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5 高市府民宗字第 10232319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珍 

 

 

 

 

 

 

 

 

 

 

 

 

 

 

 

 

 

 

 

 

 

 

 

 

 

 

 

 

請研議集團婚

禮日後辦理時

間能固定於年

內某一時段，

並提早公布。

 

 

 

 

 

 

 

 

 

 

 

 

 

 

 

 

 

 

 

 

 

 

 

 

民 政 局

 

 

 

 

 

 

 

 

 

 

 

 

 

 

 

 

 

 

 

 

 

 

 

 

 

 

 

 

一、本局每年舉辦集團婚禮

活動，皆獲民眾熱烈好

評，為因應廣大市民朋

友需求並衡酌優質婚禮

品質，活動期程須考量

日期（民間習俗）、氣候

、場地及經費等因素並

妥善規劃，以讓新人有

溫馨浪漫之回憶，俾望

甜蜜溫馨之效。 

二、另本局連續二年於本市

漢神巨蛋舉辦集團婚禮

，參加新人皆表示具有

特殊意義；故本局為使

新人有溫馨浪漫之回憶

，103 年度場地規劃已

洽請漢神巨蛋出具 6 月

份場地租借同意書，並

已積極規劃相關婚禮期

程，俟活動期程確定後

，預計 103 年 2 月登載

於本局網站（http://ca 

bu.kcg.gov.tw/）供新

人查閱下載報名，並通

過市府新聞宣傳管道加

強宣傳。 

三、西方有句俗諺：「結婚在

六月－新郎幸福，新娘

快樂（Marry in June



   

 6534

（陳麗珍）

 

 

 

 

 

 

 

 

 

 

 

 

 

 

 

 

 

 

 

 

 

 

 

 

 

 

 

 

 

 

 

 

 

 

 

－Good to the man and 

happy to the maid）」

，每年的六月亦為結婚

的旺季，天候較穩定，

適合新人拍婚紗照和度

蜜月，為配合參加新人

都喜歡在六月結婚，本

局於 102-103 年度皆定

於 6 月份舉辦集團婚禮

活動。 

四、另我國民間俗諺「有錢

沒錢娶個老婆好過年」

，每年 9 月-12 月天候

亦較穩定涼爽，為充分

配合參加新人之習俗，

本局於 104 年度將研議

每年 9-12 月份辦理之

可行性。 

 

 

 

 

 

 

 

 

 

 

 

 

 

 

 

 
 



   

 6535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8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珍 

 

 

 

 

 

 

 

 

 

 

 

 

 

 

 

 

 

 

 

 

 

 

 

 

 

 

 

 

左營區戶政事

務所第二辦公

處辦公場地狹

窄，是否符合

辦公環境，有

何改進措施？

 

 

 

 

 

 

 

 

 

 

 

 

 

 

 

 

 

 

 

 

 

 

 

民 政 局

 

 

 

 

 

 

 

 

 

 

 

 

 

 

 

 

 

 

 

 

 

 

 

 

 

 

 

 

一、該區戶所第二辦公處辦

公場地扣除男女廁所及

騎樓，使用面積約為 88 

.48 坪，該所曾積極爭

取其他場地。惟市府社

會局訂定「高雄市北長

青綜合福利服務中心興

建計畫」及警察局左營

分局新建案，基於整體

考量，均未同意將左營

區戶政事務所第二辦公

處納入。 

二、囿於現有辦公廳舍無法

擴增或遷移之現況，該

所已進行內部整修、改

善照明、空調設備及加

強綠美化工作，使民眾

洽公時可以有較舒適之

環境，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目前正積極改善情

形如下： 

為減輕檔案庫房儲存

壓力，解決已趨飽和

之儲存空間問題，將

民國 35 年至 84 年戶

籍登記申請書及戶籍

登記等永久保存之戶

籍資料及 21 箱收據

移置於左營區行政中



   

 6536

（陳麗珍）

 

 

 

 

 

 

 

 

 

 

 

 

 

 

 

 

 

 

 

 

 

 

 

 

 

 

 

 

 

 

 

 

 

 

 

 

心本所檔案室存放，

改善儲存空間。 

將該辦公處計 100 箱

達到保存年限之檔存

申請書依規定辦理銷

毀，並於該辦公處訂

製萬能角鋼和購置鐵

櫃，增加存放之空間

。創造舒適寬敞、無

壓迫感之洽公環境，

增加洽公環境之舒適

感，使民眾賓至如歸

，以符合民眾期待。 

 

 

 

 

 

 

 

 

 

 

 

 

 

 

 

 

 

 

 

 

 
 



   

 6537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珍 

 

 

 

 

 

 

 

 

 

 

 

 

 

 

 

 

 

 

 

 

 

 

 

 

 

 

 

 

今年萬年季活

動參與人潮有

多少？建議活

動內容要創新

？並開放地方

團體參與踩街

隊伍。 

 

 

 

 

 

 

 

 

 

 

 

 

 

 

 

 

 

 

 

 

 

 

民 政 局

 

 

 

 

 

 

 

 

 

 

 

 

 

 

 

 

 

 

 

 

 

 

 

 

 

 

 

 

一、「2013 高雄左營萬年季

」活動，業於本（102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20 日假左營蓮池潭場域

竣事，活動順利圓滿。

承蒙左營萬年季推動小

組、左營區里長、地方

士紳、寺廟、在地居民

及各機關傾力協助下，

自 10 月 12 日開幕至 10

月 20 日閉幕期間每日

湧入眾多人潮，參觀人

數突破 186 萬人次。 

二、今年萬年季除了延續深

受民眾喜愛活動迓火獅

、攻炮城、蓮潭煙火外

，特別新增加啟明堂－

富貴象棋比賽、元帝廟

－幸福芋粿巧 DIY 體驗

活動、38 區台客舞萬年

決賽及擲筊最大火獅餅

－（優勝者可得最大火

獅餅一個、新台幣獎金

1 萬元）等活動，吸引

更多民眾參與活動。 

三、另今年活動規劃主要以

在地寺廟陣頭、舞獅、

車鼓陣、三太子…等具

有傳統廟埕文化民俗技



   

 6538

（陳麗珍）

 

 

 

 

 

 

 

 

 

 

 

 

 

 

 

 

 

 

 

 

 

 

 

 

 

 

 

 

 

 

 

 

 

 

 

 

 

 

 

藝等團體，參加火獅踩

街遶境祈福活動；茲因

報名參與的隊伍相當踴

躍，囿於場地與時間限

制及為能掌握整個踩街

行進速度，避免延宕火

獅燒化儀式，爰無法完

全安排欲參加遶境踩街

的隊伍，遺珠之憾，本

局深感抱歉，也感謝所

有團體對高雄左營萬年

季活動的支持與響應。 

 

 

 

 

 

 

 

 

 

 

 

 

 

 

 

 

 

 

 

 

 

 
 



   

 6539

（陳麗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60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珍 

 

 

 

 

 

 

 

 

 

 

 

 

 

 

 

一、殯管處目

前停車場

已不收費

，但舊有

告示牌仍

存在建請

拆除以免

造成民眾

誤會。 

二、天氣炎熱

請多植栽

路樹綠美

化，增加

綠蔭空間

供民眾乘

涼。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有關殯管處停車場舊有

收費告示牌已於 102 年

10 月 22 日完成拆除作

業。 

二、另殯管處將依據貴席建

議，於園區多植栽綠美

化，以增加綠蔭空間美

化園區並提供民眾乘涼

的場所。 

 

 

 

 

 

 

 

 

 

 

 

 

 

 

 

 

 

 

 

 
 



   

 6540

（曾麗燕）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5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4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曾議員麗燕 

 

 

 

 

 

 

 

 

 

 

 

 

 

 

 

 

 

 

 

 

 

 

 

 

 

 

 

 

戶政事務所開

辦各項便民服

務措施，戶政

同仁得否請領

加班費或補休

？ 

 

 

 

 

 

 

 

 

 

 

 

 

 

 

 

 

 

 

 

 

 

 

 

民 政 局

 

 

 

 

 

 

 

 

 

 

 

 

 

 

 

 

 

 

 

 

 

 

 

 

 

 

 

 

為因應工商經濟發達的都會

生活型態，便利民眾辦理戶

政業務，各戶政事務所陸續

推展便民措施、增加戶政服

務時段，有關戶政人員加班

值勤支領加班費或補休措施

臚列如下： 

一、戶政早班車：服務時間

7 時 30 分至 8 時，實施

戶所共計 14 所。窗口受

理人員得於同日提早半

小時下班，主機點開機

人員得提早 1 小時下班

或請領加班費。 

二、午間彈性上班：服務時

間 12 時至 13 時 30 分，

全市 40 所均實施。值班

人員提早半小時用膳，

提早 1 小時下班或擇日

補休。 

三、6912－戶政週末貼心服

務：服務時間每週六 9

時至 12 時，實施戶所共

計 17 所，其餘 23 所採

預約受理。輪值人員請

領加班費或補休。 

四、假日受理預約結婚登記

：服務時間自 8 時至 17

時 30 分止，依民眾預約



   

 6541

（曾麗燕） 

 

 

 

 

 

 

 

 

 

 

 

 

 

 

 

 

 

 

 

 

 

 

 

 

 

 

 

 

 

 

 

 

 

 

 

 

 

 

 

 

 

 

 

時間派員受理。輪值人

員請領加班費或補休。 

 

 

 

 

 

 

 

 

 

 

 

 

 

 

 

 

 

 

 

 

 

 

 

 

 

 

 

 

 

 

 

 
 



   

 6542

（張漢忠）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42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張議員漢忠 

 

 

 

 

 

 

 

 

 

 

 

 

 

建議將現行門

牌自治條例「

寬度十四公尺

以上者為路」

之規定改為「

寬度十二公尺

以上者為路」

。 

 

 

 

 

 

 

 

 

民 政 局

 

 

 

 

 

 

 

 

 

 

 

 

 

 

一、按 101 年 3 月 22 日高

市府民戶字第 1013054 

4800 號令制定「高雄市

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

治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略以：寬度

十四公尺以上者為路，

…。先予敘明。 

二、查其他四都現行門牌自

治條例規範，臺北市、

新北市及臺中市稱「路

」者，皆需道路寬度在

十五公尺以上；臺南市

道路寬度需達十二公尺

以上。考量本市自治條

例係於 101 年 3 月制定

，且目前已是直轄市，

顧及法律安定性與道路

命名穩定性，仍宜依現

行規定辦理。 

 

 

 

 

 

 

 

 

 
 



   

 6543

（張漢忠）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79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張議員漢忠 

 

 

 

 

 

 

 

 

 

 

 

 

 

 

 

 

 

 

 

 

 

 

 

 

 

 

 

 

鳳山區誠正里

、海風里等二

里裁撤後，請

將該二里額度

留在鳳山區內

。 

 

 

 

 

 

 

 

 

 

 

 

 

 

 

 

 

 

 

 

 

 

 

 

民 政 局

 

 

 

 

 

 

 

 

 

 

 

 

 

 

 

 

 

 

 

 

 

 

 

 

 

 

 

 

現況說明： 

鳳山區中正里「鳳山新城」

眷村改建後，新建 27 棟大樓

計 1,446 戶，自 102 年 12

月中旬起將陸續由該區誠正

里、海風里及海光里等 3 里

舊眷村遷入，屆時誠正及海

風等 2 里將依現況將有予以

裁併之可能。 

處理情形： 

一、目前市府關於「里」行

政區域之整併劃分，係

依據「高雄市里鄰編組

及調整辦法」之規定辦

理，並在總「里」（893

里）數不變下，通盤檢

討辦理。 

二、鳳山區公所目前針對中

正里「鳳山新城」眷村

改建先予預編新增 6 鄰

（每鄰約 200 戶），符合

「高雄市里鄰編組及調

整辦法」規定。 

三、另鳳山區誠正里及海風

里目前尚未由區公所提

報裁撤，有關「里」之

整併，將依「高雄市里

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規

定，通盤檢討辦理。 



   

 6544

（張漢忠）

 

 

 

 

 

 

 

 

 

 

 

 

 

 

 

 

 

 

 

 

 

 

 

 

 

 

 

 

 

 

 

 

 

 

 

 

 

 

 

 

 

 

 

 

 

 

 

 

 

 

 

 

 

 

 

 

 

 

四、本案將請區公所擬訂具

體方案，經區務會議通

過後送本局陳轉市府核

定。 

 

 

 

 

 

 

 

 

 

 

 

 

 

 

 

 

 

 

 

 

 

 

 

 

 

 

 

 

 

 
 



   

 6545

（鄭新助）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8 高市府民戶字第 10232324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鄭議員新助 

 

 

 

 

 

 

 

 

 

 

 

 

 

 

 

 

 

 

 

 

 

 

 

 

 

 

 

 

為使新移民早

日融入在地生

活，避免因適

應不良所衍生

之各種家庭與

社會問題，民

政局有何照顧

輔導措施。 

 

 

 

 

 

 

 

 

 

 

 

 

 

 

 

 

 

 

 

 

 

民 政 局

 

 

 

 

 

 

 

 

 

 

 

 

 

 

 

 

 

 

 

 

 

 

 

 

 

 

 

 

一、本市戶籍人口截至 102

年 9 月底共 2,779,246

人，新移民計 44,498

人佔總人口數 1.6％，

其中外籍 17,929 人佔

0.65％、大陸 26,569

人佔 0.96％。 

二、本局為讓新移民儘快適

應並融入在台生活，自

90 年起每年開設「外籍

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

導班」，今年共開辦 9

班，課程業於 8 月 31

日結束，計招收 219 位

學員。另本局今年獲內

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

基金補助辦理「親子生

活越語班」、「手作襪子

娃娃技藝班」、「生活法

律巡迴講座」15 場及「

法律駐點服務」20 場，

其中親子生活越語班及

手作襪子娃娃班為第一

次開班，生活法律講座

內容豐富包含消費者權

益保障與爭議處理、家

庭人權觀念及幸福婚姻

保障等等，以增進其生

活技能及法律知識，另



   

 6546

（鄭新助）

 

 

 

 

 

 

 

 

 

 

 

 

 

 

 

 

 

 

 

 

 

 

 

 

 

 

 

 

 

 

 

結合社區以駐點方式提

供新移民有關生活適應

、居留及歸化等相關法

令諮詢服務。 

三、另為提升新移民第二代

競爭力，將辦理新移民

母語趣味搶答競賽，未

來本局會持續向中央外

配基金申請經費，規劃

辦理新移民所需相關課

程及講座，以提供新移

民更多元的學習及服務

。 

 

 

 

 

 

 

 

 

 

 

 

 

 

 

 

 

 

 

 

 

 
 



   

 6547

（陳美雅）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29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22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美雅 

 

 

 

 

 

 

 

 

 

 

 

 

 

 

 

 

 

 

 

 

 

 

 

 

 

 

 

 

請考量美術館

區（龍水里）

人口增加，是

否設置鼓山第

二行政中心？

 

 

 

 

 

 

 

 

 

 

 

 

 

 

 

 

 

 

 

 

 

 

 

 

民 政 局

 

 

 

 

 

 

 

 

 

 

 

 

 

 

 

 

 

 

 

 

 

 

 

 

 

 

 

 

一、本市鼓山區人口達 13

萬餘人，尤以北鼓山美

術館周邊為人口成長最

遽，該美術館所在地周

邊約10里截至9月底有

35,126 戶，85,934 人。

依鼓山區公所組織下設

民政課、經建課、社會

課及兵役課等四個業務

課，並編制里幹事每日

下里服務里民，此外區

公所除「區」之外，尚

依據「高雄市里鄰編組

及調整辦法」，依戶數進

行之「里」編組與「鄰

」編組，故區政是由里

、鄰長及里幹事等基層

幹部，積極走訪轄內里

民，主動發掘待援個案

，落實走動式的為民服

務工作。 

二、基於目前財政拮据，且

行政院主導全國組織精

簡之政策下，增加公務

人力人事等支出，實非

主流，又考量大高雄行

政區劃在即，在「行政

區劃法」草案未經立法

院三讀通過前，爰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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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雅）

 

 

 

 

 

 

 

 

 

 

 

 

 

 

 

 

 

 

 

 

 

 

 

 

 

 

 

 

 

 

增設鼓山區第二行政中

心；惟為應北鼓山美術

館周邊人口遽增現象，

請區公所加強該地域里

幹事下里服務功能，真

正落實走動式服務。 

三、然增設鼓山區第二行政

中心乙節，市府將依本

市都市發展、人口成長

、環境變遷之實際需要

，再衡酌區里鄰規劃之

面向，俟「行政區劃法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

一併重新檢討辦理。 

備註：行政區劃法目前進度

：內政部於 101 年 9

月完成公聽會並於 10

月將相關會議紀錄及

草案送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立法院第 8 屆

第 3 會期結束尚未排

入議程，第 4 會期仍

在程序委員會審議中

，內政部正積極拜會

新任內政委員會委員

，以尋找順利排入議

程。 

 

 

 

 

 

 

 
 



   

 6549

（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0.31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380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徐議員榮延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

郵局函請同意

借用那瑪夏區

公所新行政大

樓約20坪場地

，做為那瑪夏

郵局營運用途

乙案。 

 

 

 

 

 

 

 

 

 

 

 

 

 

 

 

 

 

 

 

 

民 政 局

 

 

 

 

 

 

 

 

 

 

 

 

 

 

 

 

 

 

 

 

 

 

 

 

 

 

 

 

一、那瑪夏區公所行政大樓

新建工程於規劃設計階

段即已完成內部空間配

置；且郵局所需場地為

20 坪，是否有多餘之足

夠空間可供該局租用確

實有待評估。經該所與

高雄郵局聯繫後，該局

表示將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三）派員了解那

瑪夏郵局現址周邊環境

及營運狀況後再議。 

二、業經那瑪夏區公所與郵

局人員 102 年 10 月 23

日前往勘查後該所初步

評估及意見： 

為顧及區民享受金融

服務上之權益及便利

，擬原則同意租借原

配置為駐點人員區塊

予該局。惟又顧及該

所區政服務品質，仍

應於不影響為民服務

及不壓縮所內同仁辦

公空間基礎下，經實

地勘查及現場測量約

13-14 坪場地，得以

租借，應不損及民眾

洽公權益。 



   

 6550

（徐榮延）

 

 

 

 

 

 

 

 

 

 

 

 

 

 

 

 

 

 

 

 

 

 

 

 

 

 

 

 

 

 

 

 

 

 

 

 

 

 

 

 

 

那瑪夏區公所僅初步

口頭同意該場域得依

規租借，惟本案須仍

應依高雄市市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第 42

條：「公用財產非經市

府核准，不得收益。

但公用不動產暫無使

用需求，於不妨礙將

來使用之情形下，經

市府核准後，得予出

租。」之規定辦理。 

綜上，請高雄郵局函

文並將邀集市府相關

單位辦理正式會勘，

俾利辦理後續場地最

終租借事宜。 

 

 

 

 

 

 

 

 

 

 

 

 

 

 

 

 

 
 



   

 6551

（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4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57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徐議員榮延 

 

 

 

 

 

 

 

 

 

大寮拷潭示範

公墓納骨堂南

側道路闢建工

程進度。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有關大寮區拷潭公墓納

骨堂南側道路闢建工程

進度：目前道路施作工

程，業於 102 年 10 月

20 日完成車輛通行。 

二、租金簽定部分，地主共

計有 77 名，目前已完成

31 名地主簽約撥款，目

前仍有 46 名地主尚未

完成簽約，市府新工處

及大寮區公所將持續與

地主做好溝通、協調，

俾能早日完成租約事宜

。 

三、通車後，將得以疏解重

大民俗節日（如：春節

、清明節、中元普渡等

節日）時交通阻塞現象

。 

 

 

 

 

 

 

 

 

 

 
 



   

 6552

（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83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徐議員榮延 

 

 

 

 

 

 

 

 

 

 

 

 

 

 

 

鳳山拷潭納骨

塔動線規劃為

何？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經查改善鳳山拷潭納骨塔祭

祀活動及人行動線之友善空

間案，其內容如下：拆除工

程（南向出入口地坪敲除、

金爐拆除、涼亭拆除）、南向

祭拜空間地坪工程、南向原

有階梯高度調整修繕、南向

出入口新增階梯及無障礙坡

道、停車格劃設、機車停車

場坡道設置、機車停車場不

銹鋼欄杆設置、機車停車場

地坪整平修繕、環保金爐設

置（含環保洗塵設備）。 

 

 

 

 

 

 

 

 

 

 

 

 

 

 

 

 
 



   

 6553

（徐榮延）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79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徐議員榮延 

 

 

 

 

 

 

 

第一殯儀館於

吉日禮廳不敷

使用，可否規

劃增設禮廳。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目前治喪奠禮場地，城

鄉使用情形有明顯差距

，市區受限空間，大都

選擇以公、私立殯葬設

施辦理，越是鄉間治喪

空間取得容易，以喪宅

及附近辦理居多。 

二、本局殯管處第一殯儀館

102 年 1 至 9 月禮廳使

用率（如下表）。 

三、目公立殯葬設施大型禮

廳需求甚低，而以中小

型禮廳使用率居高，顯

示本市民眾辦理治喪儀

式，有朝簡約隆重方式

處理之趨勢，且目前第

一殯儀用地已飽和，尚

無空間規劃設置禮廳。 

 

 

 
 

 

附表 

禮廳／場次 可用場次 租用場次 使用率 備註 

特種（景行廳） 273 15 5％ 1 天 1 場 

甲種（景德、景福廳） 1,092 203 19％ 1 天 2 場 

特種（永字廳 4 間） 3,276 1,146 35％ 1 天 3 場 

特種（福字廳 3 間） 2,457 787 32％ 1 天 3 場 

全館禮廳使用率 7,098 2,151 30％  



   

 6554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880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蘇議員炎城 

 

 

 

 

 

 

 

 

 

 

 

 

 

 

 

 

 

 

請民政局爭取

經費投入鳳山

區基層建設小

型工程以解民

瘼。 

 

 

 

 

 

 

 

 

 

 

 

 

 

 

民 政 局

 

 

 

 

 

 

 

 

 

 

 

 

 

 

 

 

 

 

 

 

 

 

一、鳳山區建設相較合併前

27 區已屬較健全，持續

膨漲的人口數，鳳山區

已躍升本市第一大區，

民政局向來重視市民直

接有感的基層建設小型

工程部分，從歷年分配

公所預算額度可見端倪

。 

二、經統計本府於縣市合併

後，於鳳山區公所 100

年度基層建設小型工程

預算分配 2 千 556 萬元

（佔全市基層建設小型

工程比例 6.4％）、101

年度基層建設小型工程

預算 1 千 666 萬元（約

佔全市基層建設小型工

程比例 6.4％）、102 年

度基層建設小型工程預

算 2 千 233 萬元（約佔

全市基層建設小型工程

比例 6.6％）、103 年度

預算（議會尚未通過）

暫按分配額度為 2 千

567 萬，已達 7.5％。 

 

 

 
 



   

 6555

（蘇炎城）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民宗字第 10232366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蘇議員炎城 

 

 

 

 

 

 

 

 

 

 

 

 

 

 

 

 

 

 

 

 

 

 

 

 

 

 

 

 

請研議寺廟合

法立案申請簡

化程序？天華

寶宮（旗山）

申請案？ 

 

 

 

 

 

 

 

 

 

 

 

 

 

 

 

 

 

 

 

 

 

 

 

 

民 政 局

 

 

 

 

 

 

 

 

 

 

 

 

 

 

 

 

 

 

 

 

 

 

 

 

 

 

 

 

一、縣市合併後，本市登記

有案之寺廟擴增至 1,400

多間，其中 500 多間屬

補辦登記寺廟，多為土

地使用未符規定或建物

未合法取得使用執照，

致未能取得正式登記表

證。為積極輔導寺廟合

法化，本府訂有「高雄

市政府非都市土地申請

變更為宗教使用事業計

畫審查及管理要點」及

「高雄市政府非都市土

地申請變更作為宗教使

用專案輔導合法化處理

原則」作為輔導寺廟合

法化之依據。 

二、興辦事業計畫會辦其他

機關後，本局承辦人將

列管追蹤、積極催辦；

對於會辦機關之意見，

本局建立單一窗口，負

責了解案情問題，進而

協助宗教團體解決困難

，以達便民服務。 

三、有關旗山區財團法人一

貫道天華寶宮申請案，

前經原高雄縣政府於 96

年退請補正，直至101年



   

 6556

（蘇炎城）

 

 

 

 

 

 

 

 

 

 

 

 

 

 

 

 

 

 

 

 

 

 

 

 

 

 

 

 

 

 

 

 

 

 

 

 

再次送件，惟土地位於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經會辦市府相關單位

，尚有部分內容未符相

關法規，有待補正；復

本案於 102 年 9 月 30

日第 5 次會辦本府地政

局、農業局及工務局，

於 10 月 18 日陸續擲回

，尚有局處尚未送回；

本局將持續追蹤審查進

度並俟其函覆後，彙整

相關局處意見儘速通知

申請人辦理後續事宜。 

 

 

 

 

 

 

 

 

 

 

 

 

 

 

 

 

 

 

 

 
 



   

 6557

（曾麗燕）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773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曾議員麗燕 

 

 

 

 

 

 

 

 

 

 

 

 

 

 

 

 

 

 

 

 

 

 

 

 

 

 

 

 

請考量紅毛港

遷村至前鎮區

明正里，建議

於該里增設活

動中心。 

 

 

 

 

 

 

 

 

 

 

 

 

 

 

 

 

 

 

 

 

 

 

 

 

民 政 局

 

 

 

 

 

 

 

 

 

 

 

 

 

 

 

 

 

 

 

 

 

 

 

 

 

 

 

 

一、按「高雄市里活動中心

設置使用管理辦法」之

規定，里內已設有社區

活動中心者，不再興建

里活動中心；附近之里

已設有社區活動中心或

里活動中心可供使用者

，亦同；查明正里里內

已設有明正社區活動中

心（南衙路 1 號），為四

樓層建築，目前 1、3

樓供明正里之社區團體

使用，2、4 樓供明義里

之社區團體使用，臨近

之草衙里亦設有草衙等

四里聯合活動中心（后

安路 152 號）可供使用

。 

二、另按上開辦法第七條規

定，里活動中心之新建

或設置，應由擬新建或

設置之里於區公所提報

計畫前自行籌足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上，並存入

區公所保管金帳戶，以

憑辦理，惟目前該里並

無相關籌措經費及提報

之計畫。 

三、囿於興建完成之里活動



   

 6558

（曾麗燕）

 

 

 

 

 

 

 

 

 

 

 

 

 

 

 

 

 

 

 

 

 

 

 

 

 

 

 

 

 

 

 

 

 

 

 

 

 

 

 

 

 

 

 

 

 

 

 

 

 

 

 

 

 

 

 

 

 

 

 

 

 

 

 

 

 

 

 

 

 

 

 

 

 

 

 

 

 

 

 

 

 

 

 

 

 

 

 

 

 

 

 

 

 

 

 

 

 

 

 

 

 

 

 

 

 

 

 

 

 

 

 

 

 

 

 

 

 

 

 

 

 

 

 

 

 

 

 

 

 

 

 

 

 

 

 

 

中心時有因管理維護經

費不足而遭閒置或縮短

使用時間之現象，致使

政府施政美意未能落實

，且因應縣市合併後行

政區劃法立法及里鄰調

整在即，為避免造成資

源浪費及影響市府整體

財源分配，本案宜俟行

政區劃法立法通過及里

鄰調整後再行全盤檢討

研議。 

四、綜上說明，明正里已設

有明正社區活動中心、

臨近之草衙亦設有草衙

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

應就現有設施、設備予

以發揮多元化之功能，

以達成多目標之使用功

能，並避免公共空間閒

置情形之產生，另興建

里活動中心（含土地洽

購及建物興建及後續維

護）所費不貲，考量本

市財政困難，興建里活

動中心將造成本市財政

負擔，故宜利用現有空

間，加以活化使用，以

解決市民活動休憩之需

求，本案經前鎮區公所

評估，於里鄰調整未完

成前，該里民眾倘有辦

理各項活動需求，可向

明正社區活動中心、草



   

 6559

（曾麗燕） 

 

 

 

 

 

 

 

 

 

 

 

 

 

 

 

 

 

 

 

 

 

 

 

 

 

 

 

 

 

 

 

 

 

 

 

 

 

 

 

 

 

 

 

 

 

 

 

衙等四里聯合活動中心

申請使用，亦可就近向

紅毛港國小及明義國中

中安分校申請借用相關

場地設施使用，本局將

與區公所會商，達成增

進里民使用相關場地設

施之便利性。 

 

 

 

 

 

 

 

 

 

 

 

 

 

 

 

 

 

 

 

 

 

 

 

 

 

 
 



   

 6560

（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民區字第 10232405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劉議員德林 

 

 

 

 

 

 

 

 

 

 

 

 

 

 

 

 

 

 

 

 

 

 

 

 

 

 

 

 

王區長到任後

鳳山區公所主

管異動情形說

明。 

 

 

 

 

 

 

 

 

 

 

 

 

 

 

 

 

 

 

 

 

 

 

 

 

 

民 政 局

 

 

 

 

 

 

 

 

 

 

 

 

 

 

 

 

 

 

 

 

 

 

 

 

 

 

 

 

王區長於101年 7月 11日到

任鳳山區公所迄今，計有民

政、社會、經建等 3 課室主

管，因生涯規劃、健康及家

因素等考量，辦理到職、降

調、留職停薪、離職、退休

等異動，說明如下，表列如

附件。 

一、民政課長陳賜聰於 101

年10月1日因健康因素

降調課員。 

二、人文課長吳聖文於 101

年12月5日配合組織修

編調整調任民政課長，

補陳賜聰職缺，又於 102

年 5 月 1 日因照顧年邁

母親，降調課員並辦理

侍親留職停薪。 

三、社會課長林秀芳於 102

年 6 月 1 日因照顧年邁

雙親及個人生涯規劃，

調任屏東縣老人養護中

心主任。 

四、經建課長蔡錦火於 102

年 6 月 3 日因個人生涯

規劃辦理退休。 

五、民政課長黃國梁於 102

年 7 月 1 日由前鎮區公

所課員調任本所民政課



   

 6561

（劉德林） 

 

 

 

 

 

 

 

 

 

 

 

 

 

 

 

 

 

 

 

 

 

 

 

 

 

 

 

 

 

 

 

 

 

 

 

 

 

 

 

 

 

 

 

 

 

 

 

 

 

 

長，補吳聖文職缺。 

六、社會課長郭淑娟於 102

年 7 月 2 日由前鎮區公

所課長調任本所社會課

長，補林秀芳職缺。 

七、經建課長譚國凱於 102

年7月10日由市府工務

局養護工程處正工程司

調任本所經建課長，補

蔡錦火職缺。 

 

 

 

 

 

 

 

 

 

 

 

 

 

 

 

 

 

 

 

 

 

 

 

 
 



   

 6562

（劉德林）

附件 

 



   

 6563

（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69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劉議員德林 

 

 

 

 

 

 

 

 

 

 

 

 

 

 

 

鳳山區 102 年

度基層建設小

型工程預算 1,

400 萬元，標

餘款有無簽准

動支。 

 

 

 

 

 

 

 

 

 

民 政 局

 

 

 

 

 

 

 

 

 

 

 

 

 

本市鳳山區公所 102 年度基

層建設小型工程預算 1,400

萬元，工程發包後標餘款尚

有 470 萬 9,603 元，區公所

於今年 4 月中旬曾簽報本府

准予動支。惟因今年度基層

建設經費不足支應「里長基

層建設費」，本局已另案簽報

市府同意將本市各區公所

102 年度基層建設小型工程

年度計畫剩餘款，用以支應

各該區公所「里長基層建設

費」之不足。 

 

 

 

 

 

 

 

 

 

 

 

 

 

 

 

 
 



   

 6564

（劉德林）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7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421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劉議員德林 

 

 

 

 

 

 

 

鳳山區五甲社

區巷道路面及

排水設施維護

管理事宜，請

區公所勇於任

事為民服務。

 

 

 

 

 

 

 

 

 

 

 

民 政 局

 

 

 

 

 

 

 

 

 

 

 

 

 

 

一、有關五甲社區內 6 公尺

以下道路路面及水溝維

護權責，因事涉國民住

宅用地，區公所已於

102 年 9 月 27 日邀集相

關單位召開會議協商。 

二、另 102 年 10 月 3 日劉

議員德林邀集本府陳副

秘書長及相關單位假本

市議會研商結果略以：

有關國宅社區開放空間

維護管理權責由本府都

發局簽報後再函發各機

關單位據以協辦。在未

完成簽報權責確定前，

對於 6 米以下巷道坑洞

及側溝破損等，基於市

政一體，區公所先行協

助改善。 

三、目前都發局對於前項維

護管理權責雖尚未完成

簽報，鳳山區公所為辦

理五甲社區內國富路 21

巷 5 弄排水設施改善，

業經先行函請都發局同

意在案，該所將依工序

俟水利局五權南路截流

溝工程完成後再進場施

作。 
 

 



   

 6565

（郭建盟）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4 高市府新服字第 102306766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郭議員建盟 

 

 

 

 

 

 

 

 

 

 

 

 

 

 

 

 

 

 

 

 

 

 

 

 

 

 

 

 

網路新聞留言

板批評市政府

，除各局處官

網要回應，也

要在新聞留言

板回應，以正

視聽。 

 

 

 

 

 

 

 

 

 

 

 

 

 

 

 

 

 

 

 

 

 

 

新 聞 局

 

 

 

 

 

 

 

 

 

 

 

 

 

 

 

 

 

 

 

 

 

 

 

 

 

 

 

 

網路無遠弗屆，不受地域、

時間限制，宣傳媒介十分多

元，現今網民比例已越來越

多，是政府部門宣傳市政活

動時，應努力經營的一環。

本局亦積極利用網路互動平

台 Facebook，透過經營「高

雄不思議」粉絲團宣傳市政

活動，截至本（102）年 10

月 27 日止，粉絲團人數已逾

10 萬人，為了將高雄繽紛多

元的美好面向推介給一般民

眾，本局不定期刊登高市各

項活動（並配合加強宣傳偏

遠地區活動），以及本市出版

之高雄畫刊、今日高雄及海

洋首都等重點內容，主動為

市民發掘日常生活小確幸，

提供最即時便利的高雄市相

關訊息，讓市民朋友感受最

愛生活在高雄的美好，也讓

本府有機關會提高市政議題

的曝光率。 

本局主動經營網路社群，提

供正面的文字報導，長期來

說，有助於深植網民對城市

的正面印象；然而身處現今

這資訊爆炸的時代，互動式

網路媒介及網路言論多如繁



   

 6566

（郭建盟）

 

 

 

 

 

 

 

 

 

 

 

 

 

 

 

 

 

 

 

 

 

 

 

 

 

 

 

 

 

 

 

 

 

 

 

 

 

 

星，網民對市政活動的負面

言論或批評，本府除了去思

考檢討外，如有誤解，亦需

相關主政單位即時回應、澄

清，關於此節，本局亦以正

式函文協請各局處查照辦理

。 

 

 

 

 

 

 

 

 

 

 

 

 

 

 

 

 

 

 

 

 

 

 

 

 

 

 

 
 



   

 6567

（林武忠）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5 高市府民基字第 102323967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林議員武忠 

 

 

 

 

 

 

 

 

 

 

 

 

 

 

 

 

 

 

 

 

 

 

 

 

 

 

 

 

三民公園內安

東等三里聯合

里活動中心，

硬體設備有缺

失，使用限制

多，使用管理

辦法不合宜，

請檢討。 

 

 

 

 

 

 

 

 

 

 

 

 

 

 

 

 

 

 

 

 

 

民 政 局

 

 

 

 

 

 

 

 

 

 

 

 

 

 

 

 

 

 

 

 

 

 

 

 

 

 

 

 

有關貴席於高雄市議會第一

屆第六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

業務質詢事項，本府辦理情

形如下： 

一、安東安和達明聯合里活

動中心收支帳目未盡明

細：查三民區公所於年

度查核該活動中心收支

簿，均一併查察、核對

憑證及銀行存簿結餘金

額無誤後，始加蓋查核

人員職章，惟該收支帳

簿登載未盡明細部分，

三民區公所已請該活動

中心予以改善。 

二、安東安和達明聯合里活

動中心場地租借使用率

低：本節經詢三民區公

所表示，該活動中心目

前除有出借收費之活動

外，亦有里辦公處自行

辦理之活動，惟該所將

持續加強輔導里活動中

心管理委員會積極增辦

活動以提高使用率，俾

避免空間低度使用情形

出現。 

三、屋頂設計不良、下雨天

上廁所要淋雨，地板遇



   

 6568

（林武忠）

 

 

 

 

 

 

 

 

 

 

 

 

 

 

 

 

 

 

 

 

 

 

 

 

 

 

 

 

 

 

 

 

 

 

 

 

 

 

 

 

 

 

 

 

 

 

 

 

 

 

 

 

 

 

 

 

 

 

 

 

 

 

 

 

 

 

 

 

 

 

 

 

 

 

 

 

 

 

 

 

 

 

 

 

 

 

 

 

 

 

 

 

 

 

 

 

 

 

 

 

 

 

 

 

 

 

 

 

 

 

 

 

 

 

 

 

 

 

 

 

 

 

 

 

 

 

 

 

 

 

 

 

 

 

 

 

水溼滑，老人容易滑倒

： 

經查該活動中心入口階

梯處雨遮仍屬建築主體

之屋頂，倘為改善雨水

滴濺至階梯而增設雨遮

，將不符建築法等相關

法規之規定，惟為保障

長者雨天使用活動中心

權益，三民區公所將儘

速與專業技師研商解決

方案。 

四、廁所蹲式馬桶不足，造

成老人不便，另有損壞

未修繕情形：三民公園

老人活動中心 1 樓廁所

坐式馬桶損壞乙節，三

民區公所業於 10 月 22

日修復完畢；另數量不

足部分，經三民區公所

評估，因三民公園係提

供鄰近地區一般市民休

閒活動，目前臨十全路

側尚有一座公共廁所，

惟老人活動中心 1 樓廁

所設計係基於衛生及有

限空間、功能、比例考

量，其男廁蹲、坐式馬

桶比例為 1：1、女廁為

4：2，另有無障礙坐式

馬桶 1 座，應堪足用。 

五、安東等三里聯合活動中

心目前閒置使用現況與

該活動中心使用要點不



   

 6569

（林武忠） 

 

 

 

 

 

 

 

 

 

 

 

 

 

 

 

 

 

 

 

 

 

 

 

 

 

 

 

 

 

 

 

 

 

 

 

 

 

 

 

 

 

 

 

 

 

 

 

 

 

 

 

 

 

 

 

 

 

 

 

 

 

 

 

 

 

 

 

 

 

 

 

 

 

 

 

 

 

 

 

 

 

 

 

 

 

 

 

 

 

 

 

 

 

 

 

 

 

 

 

 

 

 

 

 

 

 

 

 

 

 

 

 

 

 

 

 

 

 

 

 

 

 

 

 

 

 

 

 

 

 

 

 

 

 

 

 

符： 

三民區公所所訂管理要

點第 2 點：「發揮里活動

中心多元化功能，達成

多目標用效益。」，查該

活動中心 1 樓係為老人

活動中心，現設置卡拉

OK 及桌球檯，為使公有

資源提供多元目標使用

，2 樓里活動中心目前

提供作為閱覽、會議禮

堂、教學等靜態活動使

用，惟為使空間發揮最

大使用效益，三民區公

所已協調活動中心管理

委員會，延長活動中心

開放時間，開放時段分

提供一般里民閱讀，星

期一至五，每日上午

08:30- 12:00 、 中 午

13:30-17: 30 、 晚 間

18:00-22:00；內部並增

放圖書、藝文展覽等。 

六、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

如何組成：按「高雄市

里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

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

，里活動中心管理委員

會應由轄區區公所督導

成立，並由該里里長、

里幹事及里內熱心公益

人士共同組成；查安東

等三里聯合里活動中心

現管理委員會組成成員



   

 6570

（林武忠）

 

 

 

 

 

 

 

 

 

 

 

 

 

 

 

 

 

 

 

 

 

 

 

 

 

 

 

 

 

 

 

 

 

 

 

 

 

 

 

 

 

 

 

 

 

 

 

 

 

 

 

 

 

 

 

 

 

 

 

 

 

 

 

 

 

 

 

 

 

 

 

 

 

 

 

 

 

 

 

 

 

 

 

 

 

 

 

 

 

 

 

 

 

 

 

 

 

 

 

 

 

 

 

 

 

 

 

 

 

 

 

 

 

 

 

 

 

 

 

 

 

 

 

 

 

 

 

 

 

 

 

 

 

 

 

 

為安東、安和、達明里

等 3 里里長及里幹事，

並由各里擇 2 名熱心公

益人士擔任委員，並由

安東里里長擔任主任委

員。 

七、安東等三里聯合里活動

中心規定里民需經申請

，方得使用之規定不合

理：查該活動中心使用

管理要點四、使用規定

，略以：「本活動中心

應優先提供區公所、里

辦公處舉辦里鄰活動及

辦公…。本活動中心

除前款所指定之用途優

先使用外，得供民眾申

請使用。上述規定係規

劃以公務使用優先考量

，未供上開使用時，則

提供一般市民使用，至

須事先提出申請，係基

於管理所需，避免因活

動撞期而造成主辦單位

困擾，執行上尚無疑義

。 

八、安東等三里聯合里活動

中心收費過高不合理，

未滿 3 個小時也需收

3,000 元，亦不明確：

為符合實際需求，該活

動中心出借標準已修訂

為「每場以 1 小時計，

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



   

 6571

（林武忠） 

 

 

 

 

 

 

 

 

 

 

 

 

 

 

 

 

 

 

 

 

 

 

 

 

 

 

 

 

 

 

 

 

 

 

 

 

 

 

 

 

 

 

 

 

 

 

 

 

 

 

 

 

 

 

 

 

 

 

 

 

 

 

 

 

 

 

 

 

 

 

 

 

 

 

 

 

 

 

 

計算，每 1 小時收取代

辦清潔費 1,000 元」。 

九、安東等三里聯合里活動

中心場地借用申請書未

有聯絡人及方式等聯絡

窗口不明：有關場地借

用申請書格式，三民區

公所將檢討修正。 

十、安東等三里聯合里活動

中心設備應充實：有關

安東等三里聯合里活動

中心設備充實乙節，三

民區公所將評估內部設

備需求，本府民政局亦

會視經費狀況予以補助

。 

十一、有關本府民政局督導

考核乙節，因縣市合

併後，里活動中心數

量達 121 所且分散各

處，礙於人力上、時

間上之限制，故採抽

樣方式辦理督導考核

。 

 

 

 

 

 

 

 

 

 

 
 



   

 6572

（林武忠）

 



   

 6573

（林武忠） 

 



   

 6574

（林武忠）

 



   

 6575

（林武忠） 

 



   

 6576

（林武忠）

 



   

 6577

（林武忠） 

 



   

 6578

（林武忠）

 



   

 6579

（林武忠） 

 



   

 6580

（林武忠）

 



   

 6581

（林武忠） 

 



   

 6582

（林武忠）

 



   

 6583

（林武忠） 

 



   

 6584

（林武忠）

 



   

 6585

（林武忠） 

 



   

 6586

（林武忠）

 



   

 6587

（林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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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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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瑩蓉）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6 高市府研管字第 10230970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林議員瑩蓉 

 

 

 

 

 

 

 

 

 

 

 

 

 

 

 

 

 

 

 

 

 

 

 

 

 

 

 

 

施政滿意度高

，但針對市民

不滿意原因的

有一項，路面

品質不佳。市

政府要有道路

挖掘，路面品

質的整合機制

，維護道路品

質。研考會掌

握預算控管，

如何督促各單

位做這樣的整

合機制。我希

望有一個比較

具體的機制可

以研擬出來，

這個機制可不

可以具體書面

答覆。 

 

 

 

 

 

 

 

 

 

研究發展考

核 委 員 會

 

 

 

 

 

 

 

 

 

 

 

 

 

 

 

 

 

 

 

 

 

 

 

 

 

 

 

貴議員關注道路挖掘管遷整

合與施工工程品質維護提出

質詢希望能有較為具體之機

制，茲就目前執行情形與相

關改善機制予以說明。 

一般道路的維護有一定的壽

命，重鋪牽涉到經費，市府

對道路品質維護在財政困難

下，仍儘可能讓經費充裕以

利工程進行。且相關管遷配

合作業與督導查核等機制加

以改善，期使道路品質維持

最佳狀態，其具體作法包括

： 

一、管遷整合執行機制： 

整合施工降低影響層

面： 

道路如有污水工程進

行管挖埋設施工順序

，主要分為主次幹管

、分支管及用戶接管

3 個施工階段，主次

幹管係分佈於市區主

要道路，因為技術層

面、廠商履約能力、

契約要求較高及受營

建署補助款預算科目

不同，故無法以同一

標案內同時與分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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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瑩蓉）

 

 

 

 

 

 

 

 

 

 

 

 

 

 

 

 

 

 

 

 

 

 

 

 

 

 

 

 

 

 

 

 

 

 

 

 

 

 

 

 

 

 

 

 

 

 

 

 

 

 

 

 

 

 

 

 

 

 

 

 

 

 

 

 

 

 

 

 

 

 

 

 

 

 

 

 

 

 

 

 

 

 

 

 

 

 

 

 

 

 

 

 

 

 

 

 

 

 

 

 

 

 

 

 

 

 

 

 

 

 

 

 

 

 

 

 

 

 

 

 

 

 

 

 

 

 

 

 

 

 

 

 

 

 

 

 

 

 

 

 

及同戶接管施作管挖

埋設。經工務局與水

利局努力整合，目前

為主次幹管埋設工程

為一標案，主要道路

開挖一次；分支管及

用戶接管為一標案，

巷弄道路開挖一次，

由原本 3 次開挖整合

為 2 次開挖，降低民

生影響層面。 

管遷時程整合： 

市區道路地下管線錯

綜複雜，以往工程開

挖若有管線抵觸，再

通知管線單位配合進

場施工，時程銜接不

佳時，常造成民眾感

覺同一路段多次開挖

，感受不佳。目前工

務局定期召開「管線

聯絡員會議」，協調各

管線單位配合工程實

際進度辦理管遷作業

，均能達時效性的整

合，例如：水利局污

水工程開挖當日遇管

障需遷移，隔日管線

單位即配合進場管線

遷移，加速工程進度

，降低民怨。 

二、路面施工品質維護： 

本府工務局核准之道路

挖掘許可證，管線埋設

人須依「高雄市道路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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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瑩蓉） 

 

 

 

 

 

 

 

 

 

 

 

 

 

 

 

 

 

 

 

 

 

 

 

 

 

 

 

 

 

 

 

 

 

 

 

 

 

 

 

 

 

 

 

 

 

 

 

 

 

 

 

 

 

 

 

 

 

 

 

 

 

 

 

 

 

 

 

 

 

 

 

 

 

 

 

 

 

 

 

 

 

 

 

 

 

 

 

 

 

 

 

 

 

 

 

 

 

 

 

 

 

 

 

 

 

 

 

 

 

 

 

 

 

 

 

 

 

 

 

 

 

 

 

 

 

 

 

 

 

 

 

 

 

 

 

 

 

 

 

 

掘管理自治條例」第 32

條規定方式完成道路挖

掘後之路面修復，並有

委外廠商辦理路面巡查

機制現況查勘。另為確

保 AC 路面施工品質，工

務局每月定期辦理管線

埋設人挖掘修復後路段

，現地抽樣品質檢送材

料試驗室（TAF）檢驗，

若試驗結果不符標準，

依「高雄市道路挖掘管

理自治條例」第 42 條規

定，得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八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改善。 

三、道路施工品質抽驗查核

機制： 

針對道路施工品質，本

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亦

再加強查核及抽驗，其

辦理情形如下： 

加強道路瀝青混凝土

鋪面工程之查核：對

本府所屬機關辦理之

瀝青混凝土鋪面工程

列為加強查核對象，

並於查核時辦理瀝青

混凝土鋪面之厚度及

壓實度抽驗。如試驗

結果不合格，除依契

約規定要求重鋪等改

善外，並依「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 8 條查核成績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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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瑩蓉）

 

 

 

 

 

 

 

 

 

 

 

 

 

 

 

 

 

 

 

 

 

 

 

 

 

 

 

 

 

 

 

 

 

 

 

 

 

 

 

 

 

 

 

 

 

 

 

 

 

 

 

 

 

 

 

 

 

 

 

 

 

 

 

 

 

（改）列丙等。 

加強道路瀝青混凝土

鋪面工程之抽查： 

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除對上述工程加強

查核外，另訂定辦理

加強「AC 材料品質檢

驗」實施計畫，自 102

年 10月起每月擇定6

案以上進行瀝青混凝

土鋪面工程之厚度及

壓實度取樣抽驗，以

驗證主辦機關及監造

單位之抽驗是否落實

執行，並提升本府瀝

青混凝土鋪面工程之

施工品質。抽驗不合

格者，其結果應列為

驗收之參考，並依契

約之重驗或不合格處

理規定辦理。 

查核及抽驗不合格案

件，本府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均有辦理列管

追蹤，依契約規定改

善完成才予備查解除

列管。 

市府透過施工規範、管

遷時程協調與道路鋪面

的品質查核，已可儘速

完成工程施作減少民怨

，並兼顧道路工程施作

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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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1 高市府民自字第 10232451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鄭議員光峰 

 

 

 

 

 

 

 

 

 

 

 

 

 

 

 

 

 

 

 

 

 

 

 

 

 

 

 

 

建議前鎮、小

港區回饋金比

照林園區利用

中油回饋金辦

理區民罹癌健

康關懷協助或

補助健保費。

 

 

 

 

 

 

 

 

 

 

 

 

 

 

 

 

 

 

 

 

 

 

民 政 局

（前鎮區公所）

（小港區公所）

 

 

 

 

 

 

 

 

 

 

 

 

 

 

 

 

 

 

 

 

 

 

 

 

 

 

一、本案緣起經濟部工業局

於 102 年 3-4 月召開「

林園工業區健康基金收

支及運用規範討論會」

，歷經 3 次會議後，訂

定「林園石化工業區健

康關懷救助金執行作業

要點」報經濟部。該部

於同年 7 月核定該要點

，重點略述如後： 

受補助之對象為林園

區轄區 24 里。 

經費來源由中油公司

林園工業區睦鄰公益

基金孳息支用（目前

不足部份以差額補貼

方式處理）。 

救助金額度為初次罹

癌救助金 1 萬元/人，

癌症身故救助金 3 萬

元/人。 

二、案經本局與前鎮及小港

區公所研商，運用回饋

金辦理區民罹癌健康關

懷協助或補助健保費之

可行性，該 2 區現有回

饋金，已分別依各項計

畫執行，且行之有年，

如辦理區民罹癌健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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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光峰）

 

 

 

 

 

 

 

 

 

 

 

 

 

 

 

 

 

 

 

 

 

 

 

 

 

 

 

 

 

 

 

 

 

 

 

 

 

懷協助或補助健保費，

恐排擠既有計畫之經費

，不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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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娟）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3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635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玫娟 

 

 

 

 

 

 

 

 

 

 

 

 

 

 

 

 

 

 

 

 

 

 

 

 

 

 

 

 

東寧公墓與阿

蓮第二公墓遷

葬補償費目前

發放情形，另

東寧公墓遷葬

補償經費是否

挪至阿蓮第二

公墓做為遷葬

補償費發放。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遷葬補償費發放情形如

下： 

阿蓮區第二公墓，申

請核發遷葬補償費計

651 座，應核發金額

5,119 萬 8,000 元，

已核發遷葬補償費338

座，已核發金額2,610

萬 2,000 元，未核發

遷葬補償費 313 座，

另不足2,509萬6,000

元，編列於 103 年度

預算。 

楠梓區東寧公墓地上

墳墓計 485 座，遷葬

補償費共編列 2,412

萬元已申請遷葬補償

費106座，已核發106

座，核發金額計 802

萬 6,000 元，所有申

請遷葬補償費案件均

已核發完畢。 

二、阿蓮區第二公墓遷葬經

費係於 101 年度簽陳動

支第二預備金，101 年

11月 8日奉市長核准遷

葬經費 4,041 萬 9,784

元，其中補償費部分為

2,628 萬元，由於阿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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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玫娟）

 

 

 

 

 

 

 

 

 

 

 

 

 

 

 

 

 

 

 

 

 

 

 

 

 

 

 

 

 

 

 

 

 

 

區第二公墓遷葬公告長

達 5 個月（101 年 12 月

1 日至 102 年 4 月 30 日

止），配合遷葬民眾陸陸

續續提出遷葬補償費申

請，本市殯管處亦陸續

分批完成核發，同時函

請主計處核撥遷葬補償

費。 

三、由於當時動支第二預備

金申請程序較為繁複，

為顧及配合遷葬民眾之

權益，先行由東寧公墓

遷葬經費剩餘款以「預

付費用」科目開支發放

，俟主計處核撥後再行

轉正。 

四、綜上，楠梓區東寧公墓

並無因遷葬補償費不足

而影響已自行遷葬民眾

申領補償費權益，又該

墓區自行遷葬公告期限

亦已屆滿，無人認領之

地上墳墓，本市殯管處

亦已代為起掘，預訂 11

月中旬即可完工。 

 

 

 

 

 

 

 

 
 



   

 6597

（童燕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86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童議員燕珍 

 

 

 

 

 

 

 

 

 

 

 

 

 

 

 

 

 

 

 

 

 

 

 

 

 

 

 

 

火化場空氣品

質不佳，建議

改善： 

一、設置電子

輓聯。 

二、減少陪葬

品使用量

及使用環

保陪葬品

。 

三、減少使用

喪服及燃

燒金紙、

庫錢。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殯管處為改善火化空污

情形，本（102）年度汰

舊換新火化爐含空污防

制設備共 8 部，但餘 10

部舊有設備仍因機具老

化、空污設備不足及火

化處理量大等因素之下

，偶發產生黑煙情形，

殯管處將持續爭取編列

年度預算汰換老舊爐具

，預定於 105 年度前完

成所有舊機汰換；另已

責成有關人員隨時監控

老舊火化爐設備黑煙狀

況，並加強操爐作業教

育訓練，期能有效改善

空污情形，減少黑煙排

放。 

二、電子輓聯將於 102 年 11

月 5 日開標，預計 12

月底完工，目前規劃為

2 間禮廳試行；有關減

少陪葬品使用量及使用

環保陪葬品，已於入殮

室外先行製作公告宣導

，並於 LED 看板宣導推

行。 

三、金銀紙錢庫錢燃燒，為

傳統習俗延續，一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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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燕珍）

 

 

 

 

 

 

 

 

 

 

 

 

 

 

 

 

 

 

 

 

 

 

 

 

 

 

 

 

 

 

 

 

 

 

 

 

 

以禁絕，殯管處已於

LED 顯示看板及火化場

現場製作告示牌提倡以

功代金，減少金銀庫錢

燃燒，降低空氣污染維

護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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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燕珍）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9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849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童議員燕珍 

 

 

 

 

 

 

 

 

 

 

 

 

 

 

 

 

 

 

 

 

 

 

 

 

 

 

 

 

減少陪葬品使

用量及使用環

保陪葬品。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本局為落實節能減碳之環保

概念，102 年 8 月 7 日假蓮

潭會館舉辦「宣導民眾使用

環保陪葬品」公聽會，來宣

達本市「陪葬品減量、環保

化」政策之推動。 

一、本案就宣導陪葬品減量

、環保化具體作為： 

殯管處於入口處 LED

電子看板上以跑馬燈

達宣導陪葬品減量及

使用環保陪葬品。 

建置「電子輓聯」系

統，減少布、紙質輓

聯的燒棄造成空污及

排碳。 

於第一、二殯儀館入

殮室、寄棺室門前貼

立警語，明列不得置

入棺木中火化物品，

加強提醒治喪家屬、

業者遵守規定。 

二、本案就管理「殯葬禮儀

服務業」參與宣導陪葬

品減量、環保化具體作

為： 

 102 年 10 月 24 日已

簽准實施有關於本市

申請設立「殯葬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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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燕珍）

 

 

 

 

 

 

 

 

 

 

 

 

 

 

 

 

 

 

 

 

 

 

 

 

 

 

 

 

 

 

 

 

 

 

 

 

 

 

 

 

 

 

 

 

 

 

 

 

 

 

 

 

 

 

 

 

 

 

 

 

 

 

 

 

 

 

 

 

 

 

 

 

 

 

 

 

 

 

 

 

 

 

 

 

 

 

 

 

 

 

 

 

 

 

 

 

 

 

 

 

 

 

 

 

 

 

 

 

 

 

 

 

 

 

 

 

 

 

 

 

 

 

 

 

 

 

 

 

 

 

 

 

 

 

 

 

服務業」時，須簽署

「共同協助宣導陪葬

品減量及使用環保陪

葬品承諾書」後，為

核准經營許可之必要

條件之一，從源頭開

始督促及教育業者。 

將不符環保之棺木種

類及不得置入棺木中

之物品表列並函囑葬

儀公會轉知會員照辦

，此為最直接之宣導

方式，並列為 103 年

殯葬禮儀服務業評鑑

重點項目，讓業者、

家屬、政府三方之間

共同努力節能減碳。 

三、就殯管處舉行之公會會

員教育訓練與評鑑、講

習、觀摩宣導陪葬品減

量、環保化具體作為： 

每半年舉辦葬儀相關

公會座談會，利用座

談會邀請學者、專家

宣導陪葬品減量、環

保化。 

利用每年度實施殯葬

禮儀服務業評鑑時，

先施以宣導陪葬品減

量、環保化 5 分鐘教

育，並同時填具陪葬

品減量、環保化問卷

，藉此深植及強化業

者對陪葬品影響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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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燕珍） 

 

 

 

 

 

 

 

 

 

 

 

 

 

 

 

 

 

 

 

 

 

 

 

 

 

 

 

 

 

 

 

 

 

 

 

 

 

 

 

 

 

 

 

 

 

 

 

 

 

 

 

之觀念。 

建請內政部於喪禮職

業技術士考試學科分

，加入陪葬品減量及

環保化科目，祈許未

來從事喪禮職業第一

線服務人員皆知陪葬

品減量及環保化之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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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788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李議員順進 

 

 

 

 

 

 

 

 

 

 

 

 

 

 

 

 

 

 

 

 

 

 

 

 

 

 

 

 

建請打通殯葬

處南邊通道便

於業者運棺車

出入，生命廊

道動線不良請

改善。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殯管處第一殯儀館火化

場目前位於園區北端，

靈車載運棺柩火化，其

車行動線，是沿園區大

門前方道路，至火化場

停車場出入口，進入火

化場進行火化作業。 

二、一般靈車車體通常都是

加長型禮車，其車輛進

出通常都要有足夠幅地

供其迴轉繞行，避免影

響一般車輛順暢及安全

，因此規劃於接近火化

場出入口供其進出，目

前車行尚為順暢。 

三、一般靈車加速送葬隊伍

，行列至少需 20 公尺，

長列送葬隊伍，如切入

園區，影響園區其他車

輛及行人通行，如遇吉

日園區車輛將近飽和，

為避免園區壅塞不通，

影響治喪環境品質，不

宜再讓送葬隊伍切入園

區送行。 

四、為提升園區治喪環境，

目前設有人車分道之棺

柩專屬之生命廊道送行

專區，提供家屬及棺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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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順進） 

 

 

 

 

 

 

 

 

 

 

 

 

 

 

 

 

 

 

 

 

 

 

 

 

 

 

 

 

 

 

 

 

 

 

 

 

 

 

 

 

 

 

 

 

 

 

 

 

 

 

 

 

 

 

 

 

 

 

 

 

 

 

 

 

 

 

 

 

送行隊伍通行，可直接

送達火化場進行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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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964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娜 

 

 

 

 

 

 

 

 

 

 

 

 

 

 

 

第一殯儀館火

化場火化爐及

空污防制設備

雖已汰舊換新

，但空氣品質

仍不佳，是否

人為操作不當

？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殯葬管理處為改善火化空污

情形，本（102）年度汰舊換

新火化爐含空污防制設備共

8 部，但餘 10 部舊有設備仍

因機具老化、空污設備不足

及火化處理量大等因素之下

，偶發產生黑煙情形；此外

，民眾普遍存有置放陪葬物

品之習慣，於火化時將大為

提高空氣污染程度及火化爐

具與空污設備的運作負載維

護成本。 

殯管處將持續爭取編列年度

預算汰換老舊爐具，預定於

105 年度前完成所有舊機汰

換；另已責成有關人員隨時

監控老舊火化爐設備黑煙狀

況、適當調配新舊爐位火化

數量、加強操爐作業教育訓

練、增設污染排放遠端監視

設備、持續辦理陪葬品環保

化及減量化的政策宣導，期

能有效改善空污情形，減少

黑煙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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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麗娜） 

高雄市議會第1屆第6次定期大會民政部門業務質詢議員質詢事項答覆表 

（102.11.18 高市府民殯字第 10270985100 號函復） 

質 詢 

日 期 
議 員 姓 名 質 詢 事 項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辦 理 情 形 

102.10.21 

 

 

 

 

 

 

 

 

 

 

 

 

陳議員麗娜 

 

 

 

 

 

 

 

 

 

 

 

 

第一殯儀館、

火化場是否有

遷移規劃？ 

 

 

 

 

 

 

 

 

 

 

 

民 政 局

（殯葬管理處）

 

 

 

 

 

 

 

 

 

 

 

 

 

 

一、經查遷移第一殯儀館及

火化場需先行評估遷移

位址，惟殯葬設施係屬

高度鄰避設施，故遷移

位址需有多方考量，如

當地現有居住民眾需行

溝通及進行環境影響評

估等相關考量。 

二、本府現尚無第一殯儀館

及火化場遷移之規劃。 

 

 

 

 

 

 

 

 

 

 

 

 

 

 

 

 

 

 

 
 





           

 

 

拾貳、社政部門業務質詢及答覆 



           

 

 

 


